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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2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11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富庄路2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泽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227,087,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9.57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85,669,6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88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41,418,1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68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4,929,1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76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7,108,7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0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7,820,3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59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 进行了表决：

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86,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28,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86,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28,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周绮丽律师、王珵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3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

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11月2

日（星期一）14:30在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富庄路2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经公司聘请，委派周绮丽律师、王珵敏律师列席现场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的规定，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议案、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和会议决议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

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前提是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股东名册、有关股东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

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2020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公告了《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1），并决定于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14:30在江苏省江

阴市祝塘镇富庄路2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14:30在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富庄路2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2日（星

期一）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公告告知全体股东，并确

定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10月23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7,087,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73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5,669,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88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418,18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895％。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该等股东均于2020年10月23日，即公司公告的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认证。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泽新先生主持。 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员和参加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公告规定的程序由本所律师、部

分监事、股东代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在投票结束后统计。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的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7,086,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4,928,1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8％；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

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7,086,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4,928,1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8％；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王珵敏

顾功耘

负责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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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0

年10月27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0年11月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东方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山

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北京东方时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和东时双悦（北京）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两家公司。 上述两家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均为人民币3,

000万元，股权结构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55%

股权；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350万元，占45%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报刊披露的《东方

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84）。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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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0

年10月2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11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东方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山

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北京东方时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和东时双悦（北京）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两家公司。 上述两家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均为人民币3,

000万元，股权结构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55%

股权；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350万元，占45%股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设立新公司有利于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合规的决策程序，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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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东方时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和东时双悦（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 ，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2、投资金额：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均为人民币3,000万元，股权结构均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国际

航空” ）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标的公司55%股权；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河投资” ）认

缴出资1,350万元，占标的公司45%股权。

3、过去十二个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大河投资无同类关联交易发生。

4、特别风险提示：标的公司的设立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 标的公司成立后，可能受到

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拟与大河投资共同投

资设立北京东方时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和东时双悦（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总额均为人民币3,000万元，股权结构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1,650万元，占55%股权；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350万元，占45%股权。

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东方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大河投资持有公司子公司东方时尚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方时尚通用航空” ）

45%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茂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滨州市渤海十八路766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陈茂森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实体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大河投资最近三年以自有资金对实体投资为主，经营正常。

大河投资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57,112.40万元、资产净额90,820.50万

元、营业收入11,464.20万元、净利润1,050.50万元。

大河投资持有公司子公司东方时尚通用航空45%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

条第五款的规定，大河投资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大河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北京东方时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锟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地址：北京市平谷区

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东方时尚国际航空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山东

大河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

经营范围：机场管理；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会议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民用航空器；机场旅客地面服务；产品设计；软件开

发；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应用软件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民用航空器维修；工程

勘察；工程设计。

上述信息均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二）公司名称：东时双悦（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暂定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锟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地址：北京市平谷区

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东方时尚国际航空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6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山东

大河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

经营范围：甲类：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乙类：航空探矿、航空摄影、航空器代管、空中游览、海洋监

测、渔业飞行、空中巡查、电力作业、城市消防；丙类：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护林、空中拍照、空中广

告、科学实验；丁类：使用具有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开展电力作业、使用具有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开展航

空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运动驾驶员执照培训；租赁飞机；航空投资管理；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资

产管理；项目投资；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推广与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民用航空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上述信息均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与大河投资共同投资设立标的公司， 有助于加快推进公司通航建设、 资源利

用、业务整合等发展目标，提升战略协同层次和水平，从而实现各方共赢。 此次投资设立的两家孙公司，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出资将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标的公司尚未开展具体业务，目前尚无法预测该项投资可能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东方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对拟设立的标的公司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对公司关于拟设立孙公司相关资料的审阅， 并就相关事项向有关人员进行了问

询，认为本次设立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通过投资设立孙公司，有利于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助

于保持和提升东方时尚在全国范围内的品牌价值，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投资事项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拟设立公司的风险分析

（一）标的公司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

性的风险。

（二）标的公司尚需工商注册登记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尚具有不确定性。

（三）应对风险的措施：公司将加强对标的公司的资金管理和对外投资风险的管理，完善内部控制

体系、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提高经营效率，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

等方式降低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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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02日（星期一）

（2）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524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胡晓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56,209,3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74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94,843,3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68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1,366,0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1,366,0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1,366,0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5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飞机买卖协议〉和〈飞机买卖通用条款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6,197,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53,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姓名：范启辉、杨淞

2、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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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大会。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日09:15-0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

月2日0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58,034,1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64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6,939,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4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094,4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60％。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534,1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3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39,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094,4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60％。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办理工商变更并修订〈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257,95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8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451,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4.6224％；反对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37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魏栋梁律师、王阳光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

2020-071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28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0年对外提供总金额预计为人民币67.68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

金额为66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对子公司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7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Fiagril提供了以下担保：1、公司

和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以下简称“MOSAIC” ）签订了《公司担保合

同》，公司为Fiagril对MOSAIC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2,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025.25万元；2、公司

和ADAMA� BRASIL� S.A.（以下简称 “ADAMA” ） 签订了 《公司担保合同》， 公司为Fiagril对

ADAMA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974.4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MOSAIC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MOSAIC� FERTILIZANTES� DO� BRASIL� LTDA

担保金额：2,500万美金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除支付合同规定的款项外，还包括罚款、律师费、任何性质的费用、通货膨胀调整费用和

购买协议中规定的逾期利息。

保证期间：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

2、公司与ADAM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ADAMA� BRASIL� S.A.

担保金额：1,000万美金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除支付合同规定的款项外，还包括罚款、律师费、任何性质的费用、通货膨胀调整费用和

购买协议中规定的逾期利息。

保证期间：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从年初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40亿元，占公

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6.1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MOSAIC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2、公司与ADAM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20－044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5%

股权转让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 )于2020年8月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拟

转让其参股公司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威特” ）25%股权。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项目的

议案》。 公司决定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创新中心的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拟摘牌价格为人民币1,

229.86513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深圳市迪威特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二、进展情况

公司已以公开摘牌方式取得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 并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变更（备案）通知书》（22005123950），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如下：

变更前股东信息：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出资额750万元

出资比例25%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2,250万元

出资比例75%

变更后股东信息：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3,000万元

出资比例100%

变更前一般经营项目：文化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文化活动策划；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规划建设、安装及技术服务；与持有地面卫星接收许可证的用户定向发放卫星电视专

用接收设施，并提供安装施工、调试维修以及相关咨询等服务（凭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经

营）；数字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维护，数

据库开发、分析与营销服务；磁卡、智能卡的开发与销售及相关应用服务；以上经营项目的信息咨询（凡

国家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经营广告业务；电视商城商品销售、经营电视优惠券服务、电视调查服务

（凡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项目）。

变更后一般经营项目：文化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文化活动策划；数字技术产品的研发、

销售、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大数

据、物联网领域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有线广播电视网络、通

讯网络、物联网、数据中心的规划设计、建设、技术服务；卫星电视专用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调试维修以

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凭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经营）；国内贸易；经营广告业务。 （以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前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信息：徐蓓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信息：胡涛

变更前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007号数字技术园B2栋5A

变更后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20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楼A1503

备案前董事成员：徐蓓（董事长）

备案后董事成员：胡涛（执行董事）

备案前其他董事信息：林杨（董事），徐绿南（董事）

备案后其他董事信息：

备案前监事信息：李志军（监事），王峻森（监事）

备案后监事信息：王峻森（监事）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备案）通知书》（22005123950）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57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兰史克” ）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左卡尼汀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现将有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左卡尼汀注射液

批件号：2020S00650

剂型：注射剂

规格：5ml：1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6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4292020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6号路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6号路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351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5年10月14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说明书及包装标签按所附执行，有效期为24个

月。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2014年1月29日，美兰史克就左卡尼汀注射液向国家药监局首次提交国产药品注册的申请并获得受

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394.55万元。

公司研发的左卡尼汀注射液适应症： 适用于慢性肾衰长期血透病人因继发性肉碱缺乏产生的一系

列并发症状，临床表现如心肌病、骨骼肌病、心律失常、高脂血症，以及低血压和透析中肌痉挛等。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查询，截至公告日，国产药品中包含美兰史克在内有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

一制药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阳制药有限公司、长春

翔通药业有限公司、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获得了左卡尼汀注射液生产批文。

根据IMS数据统计，左卡尼汀2019年的市场销售额为20.89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兰史克左卡尼汀注射液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批件》，标志着美兰史克具

备了在国内市场销售该药品的资格，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

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

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批件后上市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1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次解除质押前，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徐

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97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2%；其中质押本公司股份9,365,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62.5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26%。

●本次解除质押后，徐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徐东先生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情况

2017年11月3日，徐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70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财通证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15）。

2018年2月13日，徐东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30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份质押给财通证券，本次质押

是对对2017年11月3日徐东先生与财通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2018年6月，公司依法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徐东先生依照方案（每10股转增3股）所获

股数1,500,000股依照上述协议约定同步质押。

2018年9月17日，徐东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650,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质押给财通证券，本次

质押是对2017年11月3日徐东先生与财通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2018年10月12日，徐东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1,350,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质押给财通证券，本

次质押是对2017年11月3日徐东先生与财通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

2019年5月，公司依法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徐东先生依照方案（每10股转增3股）所获

股数2,550,000股依照上述协议约定同步质押。

2020年6月，公司依法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徐东先生依照方案（每10股转增3股）所获

股数3,315,000股依照上述协议约定同步质押。

2020年6月，徐东先生将质押给财通证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2.28%）予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徐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97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2%；其中质

押本公司股份9,365,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62.5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26%。

近日， 徐东先生将质押给财通证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36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26%）予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股份被解

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徐东

持股数量 14,977,500股

持股比例 6.82%

本次解质股份 9,365,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2.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26%

解质时间 2020.10.2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质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解质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徐东 14,977,500股 6.82% 9,365,000股 0股 0 0 - - - -

合计 14,977,500股 6.82% 9,365,000股 0股 0 0 - - - -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